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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本部111學年度第2學期大專校院暨高級中等學校參與

「機車駕訓補助」意願調查結果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111年1月「道路交通安全改善專案會議」暨貴局

推動「機車駕訓補助」政策辦理。

二、案附本次大專校院暨高級中等學校參與「機車駕訓補助」

意願統計有150校、1,912位學生，惠請協助媒合駕訓班業

者，俾利學生參訓，增進學生騎乘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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